
关于上饶市建源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就其代理的《弋阳县公安局二期天网供电租赁服务项目》处 理 决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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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饶财购【2017】17号文件精神，2017年10月20日市检查组对我县二期天网供电租赁服务项目进行检查，提出的：1、评审材料中无合同公告资料；2、评审材料中无验收报告资料。根据财政部令第74号第18条，财库【2015】135号和财政部第74号第24条，责令弋阳县公安局、上饶市建源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对此项招标项目合同挂网公告，补齐验收资料并对今后招标行为进行规范。
特此决定 

2017年11月20日


抄送：弋阳县公安局、上饶市建源招标咨询有限公司
抄报：上饶市政府采购办公室
